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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桃園百景攝影比賽簡章 

2017.5.18 

 

一、宗旨：鼓勵以攝影紀錄桃園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桃園市政府、桃園市議會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 

四、合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文化局、桃園市政府新聞處、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、桃園大眾捷運股份

有限公司 

五、協辦單位：台灣攝影學會、桃園市攝影藝術協會、桃園攝影學會 

六、參賽資格：不限，惟未滿 20 歲參賽者，應取得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參賽。 

七、主題類別：人文行旅、自然生態、桃園地景藝術節、桃園機場捷運（各主題皆須於桃園市內拍攝）。 

八、收件辦法： 

1. 收件期間：2017 年 6 月 8 日起至 9 月 8 日止，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。 

2. 報名方式：線上報名，參賽者於收件期間至 2017 桃園百景攝影比賽官方網站報名及上傳作

品電子檔後，於官方網站下載並以 A4 紙張單面列印「報名表」（須妥善黏貼於作品背面右

上角）、「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同意書」及「著作權授權書」，連同實體作品 1 式掛號

郵寄至「330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 103 號 2 樓，2017 桃園百景攝影比賽報名小組收」，

信封註明「2017 桃園百景攝影比賽」。經報名小組審核作品及資料後，以 E-mail 回覆參賽

者是否報名成功。 

 

九、參賽須知： 

1. 上傳之作品電子檔檔案大小須在 5MB 以上，20MB 以下，JPG 或 JPEG 格式，並至少 1,000

個像素寬（水平照片）或 1,000 個像素高（垂直照片），解析度達 600dpi。 

2. 繳交之實體作品輸出規格為長邊 12 英吋（短邊不限）之彩色或黑白相紙，作品不得裝裱、

留邊、附加內文、浮水印及署名，以及其他與創作者有關的符號或文字。不收連作。  

3. 參加「人文行旅」及「自然生態」類別作品拍攝日期須在 2 年內（2015 年 9 月 8 日至 2017

年 9 月 8 日止），「桃園地景藝術節」及「桃園機場捷運」類別拍攝日期須為 2017 年當年。 

4. 每位參賽者限投稿 3 張作品（不限主題類別），獎項以不重複為原則，惟每人限得 1 項獎項；

若於不同組別獲得獎項，將以評審分數最高之作品為得獎作品，其他主題之獎項將由分數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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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之其他參賽者作品遞補。經公佈得獎之作品，得獎人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。 

5. 為求貼近真實場景，後製僅接受少量調整基本參數，例：銳利度、亮度、對比、飽和度及色

彩校正，適度裁切亦可接受，主辦單位對參賽作品是否符合資格有全權判讀之權利。 

6. 攝影作品限未公開發表之作品（公開發表之定義：除家人及朋友外，不特定多數人得共見共

聞）。 

7. 參賽者需同意無償提供主辦單位報名資料於本次及本比賽相關活動。 

8. 參賽者於參賽之時即同意授權予桃園市政府作品之全部著作財產權，桃園市政府有無限期、

次數、各類型態媒體宣傳、展覽、專書等印製權及任何形式之衍生使用，不再另予通知或致

酬原作者。 

9. 攝影作品須全為參賽者本人之獨自創作，在參賽之同時，即代表參賽者同意且未違反與第三

者之協議、保證參賽作品為其所原創，未侵犯其他任何個人或實體之版權、商標權、人格權、

隱私/公開權、以及智慧財產權，且未有第三者對該參賽作品具備任何權利、所有權、主張

擁有或相關利益，亦未有違反其他法令情事。 

10. 獲獎人須於主辦單位通知得獎後 7 日內繳交作品 RAW 檔，若無法於限期內提供視為放棄得

獎資格。 

11. 凡參賽作品攝入人物如屬清晰可辨識者，即擁有「肖像權」，參賽者應謹慎衡酌，取得作品

中人物肖像權使用同意書，寄送至本比賽報名小組。被攝者若為未成年（20 歲以下），必須

由家長或法定監護人親自簽署肖像權使用同意書，併送主辦單位。若無取得使用同意書，其

違反相關法律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。 

12. 在未違反任何法令的情況下，參賽照片內可以包含雕塑、雕像、繪畫，或其他種類之藝術作

品；涉及此類主題之參賽者必須提供藝術品原作者授權文件，寄送至本比賽報名小組。在參

賽相片涉及他人作品的情況下，該他人作品必須視為周遭環境中的物件之一進行拍攝，不得

以全畫面特寫的方式呈現。 

13. 參賽作品不得含有任何具猥褻性、挑釁性、毀謗性、情色性，或其他任何引人厭惡或不合宜

之內容，主辦單位得自行判斷並排除該作品之參賽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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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獎項： 

 

主題類別 首獎 二獎 三獎 優選 佳作 

人文行旅 1 名 1 名 1 名 ５名 若干名 

自然生態 1 名 1 名 1 名 ５名 若干名 

桃園地景藝術節 1 名 1 名 1 名 ５名 若干名 

桃園機場捷運 1 名 1 名 1 名 ５名 若干名 

 

首獎：獎金 60,000 元及獎狀乙紙 

二獎：獎金 15,000 元及獎狀乙紙 

三獎：獎金 6,000 元及獎狀乙紙 

優選：獎金 3,000 元及獎狀乙紙 

佳作：獎品乙式及獎狀乙紙 

 

十一、附則 

1. 主辦單位保留一切檢驗原始作品／來源素材以確認其符合參賽規則的權利。 

2. 得獎資格不得移轉，轉讓或更換其他獎項。除法律禁止者外，如獎項（或部分獎項）無法提

供，主辦單位保留自行決定以具有相同價值及/或規格之替代獎項更換原獎項（或部分獎項）

之權利。 

3. 主辦單位得視參賽實際需求酌增獎項名額，如評定成績未達水準時，錄取名額得從缺或減之，

參賽者應尊重評審委員之評審結果，凡經評審得獎確定之作品，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。 

4. 獲獎人應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稅，各類扣稅準則可參照「全國法規資料庫-各類所得扣繳稅率

標準」所述。 

5. 本獎項寄送地區僅限台、澎、金、馬，主辦單位不處理郵寄獎品至海外之事宜。所有獎品在

郵寄或運送過程中，非主辦單位過失造成之毀壞、遲遞、錯遞或遺失，主辦單位恕不負責。 

6. 參賽者自參賽之時即代表同意遵守本比賽辦法相關規定，若有不符合比賽辦法者，視同放棄

參賽及得獎資格；主辦單位保留解釋、修改及補充本參賽辦法、細則及獎項內容之權利。 

  


